
附件2：
武汉市事业单位推荐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选参考条件

一、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选，从认定登记在专业技术四级岗位任职的、在编在册在岗人员中产生（含两类岗位任职、过渡期保护人员，海外引进人才除外，下同）。
二、认定登记在专业技术四级岗位任职的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所在单位可申请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符合条件人员可直接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
（一）聘任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8年、具备《湖北省事业单位推荐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参考条件》中任意一项条件者，或聘任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5年、具备《湖北省事业单位推荐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参考条件》中任意二项条件者；

（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三）省部级（含副省级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含文化部优秀专家、中国医师奖获得者）；
（四）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以上人选；

（五）省部级（含副省级市）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含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六）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七）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称号获得者； 
（八）国家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个人排名四至七名）或二等奖（个人排名三至五名）获得者；
（九）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四）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三）获得者；
（十）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三至五名）、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二），或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十一）省部级科技成果推广奖和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十二）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或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或省级教学团队或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
（十三）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五）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或近两届高等学校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十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等次优秀（个人排名前二）；
（十五）省级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
（十六）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
三、认定登记在专业技术四级岗位任职的人员中，聘任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10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聘任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8年，同时符合下列任意2项条件者；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5年，同时符合下列任意3项条件者；聘任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3年，同时符合下列任意5项条件者，所在单位可申请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符合条件人员可竞聘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
（一）省级（含副省级市）政府专项津贴获得者；

（二）武汉市十百千人才工程（或其他副省级市人才工程）入选人员；

（三）本条件第二点（八）至（十一）项奖项获得者排名下划一个名次的人员；

（四）近5年以来，副省级市本级政府颁发的科技奖励（包括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科技成果推广奖和社会科学成果奖等5项奖励）一等奖获得者；

（五）省部级重点学科（或重点培育学科）负责人，或品牌专业（特色专业）负责人，或重点实验室主任，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或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六）担任过国家级协会、学会相关学科分会委员以上职务或在省部级专业协会、学会相关学科分会担任过副主任委员以上职务的；

（七）以第一作者在SCI一区学术期刊、SSCI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以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2篇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ISTP会议文献、ISR科技期刊（专著丛刊）、EI期刊（会议）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篇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学术期刊权威级类（以《国家级学术期刊名录》为准）5篇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以上；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累计2篇（次）以上；或在专业出版社出版与所从事专业一致的有较高水平的专著（独著或主编）1部（含）以上，字数不少于20万字；
（八）国家级教练、且其培训2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4年内取得过奥运会前3名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5名或取得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冠军1次（含）以上的；

（九）主持过1项国家级或3项省部级科研、工程技术推广项目，并经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十）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个人排名前3）、银奖（个人排名前2）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被开发转化、年产值4000万元以上的；

（十一）主持育成获得国家授权保护植物新品种1个并大面积推广应用，或主持育成省部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动物新品种1个或植物新品种4个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十二）文化部主办的每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或每四年一次的全国音乐大赛或每三年一次的全国舞蹈大赛等比赛的金奖（一等奖）的前三名、银奖（二等奖）的前二名，或国家有关部（委）与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国家级专业协会联办的全国性美展或全国性戏剧、音乐、舞蹈大赛等比赛的金奖（一等奖）的前三名、银奖（二等奖）的前二名；

（十三）2次以上省部级以上新闻、出版政府奖励获得者；
（十四）其他专业技术类省部级（含国家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不包括省部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十五）集体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专业奖项一等奖的主创人员； 
（十六）两类岗位任职期间，业内公认的，为本单位科技进步、业务发展、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业务工作量增长20%以上，业务收入增长40%以上，服务对象满意度在98%以上的；  

（十七）其他在业内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我市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各领域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四、聘任在现岗位任职（含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以来年度（聘期）考核曾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或被人民法院判决有罪，或被公安部门采取《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或正处于党纪、政纪处分期间的，不得申报推荐。
五、所称“国家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是指经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核准、冠以“国家”“中国”字样的协会或学会；所称“省部级”，除非条件项中特别注明，是指国家各部委办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不包括省部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所称“副省级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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